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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10月28日
憲法法庭第17號判決－主文摘要
我國憲法保障的原住民族，除山地原住民、平地原住民以外
，包含既存於臺灣同屬南島語系的其他原住民族。
其他原住民族之民族認定、成員身分要件、登記程序3年內以法律定之

憲法
所保障
原住民族

山地原住民

平地原住民

其他原住民族
114.10.27前

另定專法

修正原住民身分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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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第17號判決－
「同屬臺灣南島語系之其他原住民族」認定要件

客觀紀錄
有歷史紀錄可稽

文化特徵
語言習俗存續

族群認同
成員仍維持

依民族意願

民族身分

先
核定為
原住民族

個人身分

後
取得所屬
民族之個別
原住民身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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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拉雅族爭取原住民身分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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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民族
認定申請

委託研究
行政院核
定新民族

⚫ 符合憲法判決

「先民族後個人」之意旨
112/5/11西拉雅遞交民族認定申請書

依據原基法第2條規定

受理民族認定期程1

111.10 112.04-112.12 113.12



身分認定推動期程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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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年 112 113

工作事項
月 1-3 4-6 7-9 9-12 1-3 4-6 7-9 9-12

受理平埔民族認定申請

法制方案研析
法律草案送行政院審議


